
附件八-甲組（二升三年級，請以淺黃色A4紙列印） 

臺中市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意願表 

學生姓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鑑定入場證號碼  出生年月日  年  月  日 

原就讀國民小學 臺中市      區           國民小學       年級 

通訊地址      

法定代理人/ 

實際照顧者姓名 
 關係  

聯絡電話 （O）             （H）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安 

 

置 

 

原 

 

則 

 

及 

 

意 

 

願 

 

原校設有 

資優資源班者 
安置原就讀學校資優資源班。 

原校無設置 

資優資源班者 

□原就讀學校無資優資源班，第一志願欲留在原校接受特殊教育方 

案，不接受轉安置。 

□原就讀學校無資優資源班，第一志願欲安置設有資優資源班學校

（需填寫安置意願序）。 

安置意願序 

第一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二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三志願：           

第四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五志願：          

第六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七志願：          

可選填之志願如下： 

 西區忠孝國小 

 東區臺中國小 

 北區太平國小 

 西屯區永安國小 

 烏日區九德國小 

 豐原區瑞穗國小 

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

學生簽名  
法定代理人/ 

實際照顧者簽名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本安置意願表乃作為本市鑑輔會安置之依據，繳交後不能修改。 

2. 請將報名費用(每人新臺幣 1,200元整)暨戶口名簿影本繳交予就讀學校，另備妥初選結果通    

知單。 

3.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因受教育部總量管制，外校安置名額以實際缺額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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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-乙組（四升五年級，請以淺藍色A4紙列印） 

臺中市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意願表 

學生姓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鑑定入場證號碼  出生年月日  年  月  日 

原就讀國民小學 臺中市      區           國民小學       年級 

通訊地址      

法定代理人/ 

實際照顧者姓名 
 關係  

聯絡電話 （O）             （H）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安 

 

置 

 

原 

 

則 

 

及 

 

意 

 

願 

 

原校設有 

資優資源班者 
安置原就讀學校資優資源班。 

原校無設置 

資優資源班者 

□原就讀學校無資優資源班，第一志願欲留在原校接受特殊教育方 

案，不接受轉安置。 

□原就讀學校無資優資源班，第一志願欲安置設有資優資源班學校

（需填寫安置意願序）。 

安置意願序 

第一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二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三志願：          

第四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五志願：          

第六志願：          

第七志願：          

可選填之志願如下： 

 西區忠孝國小 

 東區臺中國小 

 北區太平國小 

 西屯區永安國小 

 烏日區九德國小 

 豐原區瑞穗國小 

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

學生簽名  
法定代理人/ 

實際照顧者簽名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本安置意願表乃作為本市鑑輔會安置之依據，繳交後不能修改。 

2. 請將報名費用(每人新臺幣 1,200元整)暨戶口名簿影本繳交予就讀學校，另備妥初選結果通知

單。 

3.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因受教育部總量管制，外校安置名額以實際缺額為限。 



 

 

 


